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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的必要性

2016.11.21 2018.1.10 2021.3.1

（七）规范排污许可证核发。

上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监督

抽查，有权依法撤销下级环境

保护部门作出的核发排污许可

证的决定。

控制污染物排放

许可制实施方案

三十四上级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可采取随机抽查的方

式对具有核发权限的下级

环境保护管理部门的排污

许可证核发进行监督检查

和指导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对排污许可的事中

事后监管，将排污许可执法检

查纳入生态环境执法年度计划，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类别、排污

单位信用记录和生态环境管理

需要等因素，合理确定检查频

次和检查方式。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1.2 按证排污的要求及处罚

《条例》第十三条：
排污许可证应当记载下列信息：

（一）排污单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等；

（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发证机关、发证日期、证书编号和二维码等；

（三）产生和排放污染物环节、污染防治设施等；

（四）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等；

（五）污染物排放种类、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等；

（六）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和维护要求、污染物排放口规范化建设要求等；

（七）特殊时段禁止或者限制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八）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的内容和频次等要求；

（九）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要求；

（十）存在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情形时的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的其他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1.2 按证排污的要求及处罚

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数量
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污染物排放方式或者排放去
向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污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
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
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
监控设备联网，或者未保证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
常运行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
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
行监测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保
存原始监测记录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公
开或者不如实公开污染物
排放信息

发现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
设备传输数据异常或者污
染物排放超过污染物排放
标准等异常情况不报告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控
制污染物排放要求的行为。

违法成本

违反本条例规定，
排污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
2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1.3 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责任

审批部门 负责通过平台对排污许可证进行材料审核、质量抽查、现场核查的职责，加强对

质量的管控和评估。

排污许可证承担监管部门依照许可证载明事项进行监管的“职责清单” 的功能

排污单位 许可证质量控制的责任主体：应当依法申报生产和排污的基本情况，同时要对

委托的第三方起到监督义务，对许可证质量负责。

排污许可证承担了污染物排放控制的 “义务清单”的功能。



1.3 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原则

真实性 排污许可证中记载信息应与排污单位真实情况保持一致。

规范性
• 内容合规：严格按照技术规范的要求，保证填报内容的规范和准确。

• 核发流程合规：应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保证核发流程合规。

完整性 严格按照技术规范的要求，保证申请材料和副本内容的完整性。

准确性
包括排污单位执行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对应浓度限值、是否执行特别排

放限值的判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取值等内容的准确性。

合理性 有关联指标间和有关联报表间应符合逻辑。



1.3 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原则-规范性（许可事项）

排污单位主体

责任规范性
排污单位应按许可证载明的自行监测要求、台账记录要求、执行报告要求、信息公开要求开

展相应工作。

许可量合规性

管理要求规范性

环境管理要求应依法依规，应包括大气、废水、固废治理设施运行维护、冬防及重污染天气

管理、无组织排放控制、土壤等管理要求。

排放标准合理性 • 污染物种类合理：执行标准合理

排放口合规性
• 按照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的要求，区分有组织排放口和无组织排放源。

• 对有组织排放口逐个核对排放口的类型，正确选择主要排放口、一般排放口、特殊排放口

• 许可污染物种类合规

• 有组织许可排放量合规

• 无组织许可排放量合规



1.3 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原则-规范性（登记事项）

废水类别、污

染物及污染治

理设施信息表

按照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要求填报废水类别、污染物种类和污染治理设施等，不得遗漏涉一

类污染物的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环评中的特征污染物。比照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中载明

的可行技术，对排污单位采取的治理技术进行判定，如实选择可行技术的“是”或“否”；

若排污单位采取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中未载明的污染治理技术，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监

测报告）等

废气产排污节点、

污染物及污染治

理设施信息表

主要原辅材料

及燃料信息表
按照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要求填报原辅材料中有毒有害成分及占比。

主要产品及

产能信息表

全面填报生产装置、公共设施及主要产品和产能，不得遗漏，并满足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要

求。

排污单位

基本信息表

正确填报投产日期，完整填报环评批复文件、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认定或备案文件、总量分

配文件及文号。

按照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要求填报产排污节点、污染物种类和污染治理设施等，不得遗漏恶

臭污染物和环评中的特征污染物（若有）。比照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中载明的可行技术，对

排污单位采取的治理技术进行判定，如实选择可行技术的“是”或“否”；若排污单位采用

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中未载明的污染治理技术，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监测报告）等



1.3 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原则-规范性（程序）

对象：生态环

境管理部门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核发流程合规

收件

审查

作出审批决定延续

变更

文件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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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

1、判断所属行业类别是否正确

《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注释》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

管理名录（2019）》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查询系统

《环评报告书》

3本书 1个软件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

门类代
码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

1、判断所属行业类别是否正确

• 准备材料：3本书，一个软件；
• 熟悉排污管理名录：

• 第1至107类行业是根据GB/T 4754-2017划分行业类别，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行业类别和GB/T 4754-

2017是对应的。只要知道自己所处行业的类别代码和名称，就能很快在管理名录中定位到自己的行业。
• 第108类行业是除1-107类外的其他行业。
• 第109至112类规定的是锅炉、工业炉窑、表面处理、水处理等通用工序。

271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72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
2 判断所属管理类别是否正确

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大类

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中类

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小类

行业特
征划分

通用工序
划分

1 2



2 如何确定排污许可证的管理类别是否正确？

（二）跨行业的排污单位

• 有些规模大的排污单位，在管理名录里面属于两个以上的行业。这种情况应按照从严管理的原则确定。如

果排污单位同时涉及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及登记管理的行业，对涉及重点和简化管理的，从严申领一张重

点管理的排污许可证即可，涉及登记管理的内容可在许可证的申请模块中进行补充登记。

（三）确定是否被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 按照《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试行）》（环办监测〔2017〕86号）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实行

分类管理。按照受污染的环境要素分为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土壤环境

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声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以及其他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五类，同一家企业事业单

位因排污种类不同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类别重点排污单位。

• 要确定自己单位有没有被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可以去属地环保局网站查询。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副本封面

• 单位名称、注册地址需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中一致。

• 核查行业类别填写是否准确，涉及多个行业类
别的核查是否填写齐全。

•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应填写排污单位实际地址。
• 法定代表人与承诺书、申请前信息公开情况说

明表的签名保持一致。
• 电子版与纸质版申请表的条形码应保持一致



“
“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基本情况表

• 核实行业类别是否填报完整；
• 投产日期：分期投运的，投产日期以先期投运

时间为准。
• 大气重点控制区
• 重金属实施区域
• 总磷总氮控制区
• 主要污染物：不要遗漏特征污染物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基本情况表

“
“

• 注意审核每个排放口对应污染物种类执行

的标准名称是否准确；

• 对于生产废水全部回用生产，生活污水单

独处理后排放且外排自然水体的，如未给

定明确执行标准，则应至少执行《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尾水

回用于绿化，应至少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相关回用标准要求；尾水回用周边林地

农灌等的，应考虑排污单位所在位置、是

否有敏感目标等提出管控标准及要求。



• 完整性：核实是否遗漏排放口
• 合规性：核查排气筒高度是否合规。
• 合理性：核实排气筒出口内径及排气温度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大气污染物排放



• 准确性：许可排放限值：主要排放口、一般排放口均许可排放浓度（速率），根据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
放标准按从严原则确定。

• 完整性、准确性：年许可排放量
• 注意：核实是否上传详细的计算过程附件，对照技术规范核实许可量是否准确；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大气污染物排放



“
“

• 规范性和完整性
• 根据规范审核无组织产

污环节及对应污染物种
类是否填全；

• 规范性和准确性：
• 重点审核执行标准及限

值的准确性。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大气污染物排放



“
“

• 如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限期达
标规划”和“重污染天气应对期
间”有要求的，需审核。一般不
填写。

• 审核内容：
• 特殊时段的排污控制措施如

重污染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
措施等。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大气污染物排放



• 该表为自动生成
• 完整性和合规性性审核：核查排放口是否遗漏
• 准确性审核：从严确定的原则
• 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有许可要求的，可增

加相应要求。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大气污染物排放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水污染物排放

• 完整性：审核排放口是否齐全、是否有漏报；
• 规范性：审核排放去向、排放规律、受纳污水处理厂等是否按技术规范填报合规。
• 准确性：

• 标准的准确性
• 审核废水总排放口地理坐标的准确性；

• 合理性：
• 审核受纳污水处理厂信息中污染物种类与“废水类别、污染物及污染防治信息表”填报的

污染物种类是否一致；



• 雨水若不外排在申请表表5中进行备注说明即可，无需填报该表。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水污染物排放



“
“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水污染物排放

• 完整性
• 排放口没有遗漏；
• 污染物种类没有缺失；

• 合规性和准确性：
• 排放浓度限值是否完整

准确；
• 确定是否应申请年许可

排放量；排放量是否正
确；

• 合理性：
• 取严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噪声排放信息

• 噪声排放信息噪声排放信息表可不填写。地方有相关环境管理要求的，按地方要求执行。



“
“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固体废物排放信息

• 完整性和合规性：
• 审核固体废物种类填报是否完整。
• 固体废物类别确定是否正确。
• 固体废物处理方式内容是否正确

• 合理性：
• 排放量：指固体废物产生量与各种固体废

物处理量（贮存量、处置量、综合利用量
、转移量之和）的差值，应填报“0”。



“
“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环境管理要求

完整性和合规性：
• 监测内容应该是各类监测参数，不是污染

物种类。
• 核实厂界无组织监测的有关信息是否漏报

，核实填报的监测指标、频次是否符合技
术规范的要求；

• 核实采样方法及个数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规
范的要求。



“
“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环境管理要求

合规性
• 采用自动监测的需填报除“其他信

息”外的所有信息
• 采用手工监测的可不填报自动监测

相关信息和“其他信息”；
• 核实需要安装自动监测设施而未安

装的，或自动监测设施需联网而未
联网的，是否在“改正规定信息表
”提改正措施；



“
“

合规性
• 按照技术规范要求并结合企业

实际情况进行填报；
• “记录内容”、“记录频次”

项不得低于技术规范要求，要
注意结合厂区实际、注意区分
重点管理与简化管理单位的差
异、涉及多个行业的记录内容
要求。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环境管理要求



“
“

• 通过平台管理端核发排污
许可证时，需要手动添加
“执行报告”要求，认真
核实是否添加需要提交“
执行报告”的要求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环境管理要求



“

“

• 通过平台管理端核发排污许
可证时，需要手动添加“信
息公开”要求，认真核实是
否添加“信息公开”的要求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环境管理要求



“
“

• 是否提出“大气、水
、土壤、固废及其他
管理要求”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其他控制及管理要求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副本2

完整性：申报的生产设施应不要遗漏与“产污、治污、排污”有关的生产设施；
合理性：申报的生产设施应与工艺流程图一致；设施参数名称及计量单位按照技术规范填报，注
意逻辑一致性；
规范性：锅炉按其技术规范要求填报，单独填写锅炉表单，燃料堆场等信息；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副本2

完整性：
• 核实产排污相关的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种类，用量、成分等信息，是否按要求填写正确、完

全。
规范性：关注不同燃料信息的成分填报要求；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副本2

完整性：
• 污染物种类按照技术规范要求以及结合环评批复文件、适用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确定污染物因子；

规范性：
• 应按照技术规范审核：对应产污环节名称、排放口类型是否规范，判断污染防治设施工艺是否为可行技术；



“
“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
完整性：
• 核实废水类别是否填报完整；
• 按照技术规范、执行标及结合

环评批复文件要求确定污染物
种类，不可漏项；

规范性
• 可行技术：对照技术规范判断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是否为可行
技术（环评可行技术要备注），
如不是可行技术，应提供达标
证明材料；

• 排放去向的合理性
• 排放口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二、排污许可证质量控制要点——
附图 完整性： 审核排污单位生产工艺流程图、厂区总平面布置图、雨水和

污水管网平面布置图、监测点位示意图，如有污水处理站还应上传污

水处理工艺流程图是否缺失；

规范性：

• 图件基础要求：清晰规范见、图例明确，不左右颠倒。

• 厂区平面布置图及雨污管网图：应有方位标注、主体设施、公用辅助

设施、废水及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一般排放口、

雨污水排放口、雨污水管线及图例信息、无组织排放的生产单元；

• 生产工艺流程图：应有、标注产污节点，工艺流程、生产设施（应与

申请表2一致）、主要原辅材料等；

• 监测点位图：应有风向标志，并根据风向判定厂界监测点位布局的合

理性；厂界无组织应在上风向设立1个监测点，下风向设立3个及以

上监测点）；各监测要素的完整性（废水、雨水、有组织废气、无组

织废气和噪声监测点位等）；

• 行业技术规范中若有其他图件要求，遵照执行；



常见问题及案例

THREE

Part.03



常见问题

1、排放标准执错误

2、遗漏排放口

3、遗漏许可因子

4、许可排放量错误

5、其他问题



3.1 排放标准执行错误——问题类型

⚫ 未执行国标或本地区地标，执行其他地区地标

⚫ 执行标准征求意见稿

⚫ 应执行业标准，执行综合排放标准

⚫ 应执行更新更严格的标准，错误执行旧的宽松的标准

⚫ 错误执行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

⚫ 应执行排放标准，错误执行质量标准

⚫ 应执行标准修改单，错误执行原标准

⚫ 应执行综合排放标准或行业污水排放标准，错误执行协议标准

⚫ 污染物排放没有执行任何排放标准

⚫ 许可排放限值与排放标准不对应，或标准级别执行错误，最终导致执行的许可排放浓度限
值或许可排放量存在错误。

排放标准执错误



⚫ 遗漏锅炉、工业炉窑废气排放口；

⚫ 遗漏雨水排放口；

⚫ 遗漏废水总排口；

⚫ 工艺废水含有一类污染物，未申报车间排放口；

⚫ 将主要排放口识别为一般排放口

⚫ 遗漏特殊排放口

3.2 排放口问题——常见问题



⚫ 锅炉生产设施废气排放容易遗漏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烟气黑度等污染因子；生物质锅
炉排放口遗漏二氧化硫、汞及其化合物。

⚫ 工业炉窑-熔炼炉容易遗漏氯化氢、氟化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因子；

⚫ 污泥浓缩间废气容易遗漏臭气浓度等污染因子；

⚫ 家具制造工业喷漆废气排放口容易遗漏二甲苯、非甲烷总烃和颗粒物等污染因子；

⚫ 钢铁行业退火排放口遗漏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因子；

⚫ 电池行业分条机排放口容易遗漏镉及其化合物等污染因子；

⚫ 合成材料制造行业厂界无组织容易遗漏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等污染因子；

⚫ 畜禽养殖行业容易遗漏厂内综合废水排放易遗漏化学需氧量、总量等因子；

⚫ 汽车制造行业底漆烘干排放口遗漏挥发性有机物，脱脂工段天然气燃烧排放口遗漏颗粒物
和二氧化硫；

3.3 遗漏许可因子——常见问题



⚫ 屠宰及肉类加工生活污水排放口易遗漏pH值、磷酸盐，生产废水排放口遗漏动植物油、磷
酸盐。污泥浓缩间废气容易遗漏臭气浓度等污染因子；

⚫ 方便食品制造含油炸工序的方便食品制造企业易遗漏动植物油；

⚫ 调味品和发酵食品制造行业厂内有污水处理站的易遗漏臭气无组织，废水排放口易遗漏pH、
遗漏总磷、色度等污染因子。

⚫ 人造板制造行业热压、涂胶工段遗漏挥发性有机物和颗粒物；

⚫ 农药制造行业制剂加工废气排气筒遗漏挥发性有机物，废水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遗漏总
汞、总镉、六价铬、总砷、总铅、总镍等因子；

⚫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熔炼炉排放口遗漏氯化氢、氟化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熔炼炉
环境集烟排放口遗漏锑、氯化氢、氟化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生产车间或设施废水排
放口遗漏总铅、总砷、总镍、总镉、总铬、总锑、总汞等因子；

3.3 遗漏许可因子——常见问题



⚫ 计算结果未取严；

⚫ 涉及锅炉、工业炉窑排污单位，未计算锅炉及工业炉窑废气许可排放量；

⚫ 因遗漏污染因子，导致某污染因子未进行许可排放量的计算；

⚫ 因遗漏排放口，导致某排放口未进行许可排放量的计算；

⚫ 部分行业要求一般排放口应许可年排放量（如钢铁、水泥），许可排放量核算时仅核算主
要排放口年许可排放量，遗漏一般排放口年许可排放量；

⚫ 技算方法选择错误：如计算公式错误、绩效值选择错误、计算规范选择错误等；

⚫ 申请表中总量控制指标与计算过程中引用的指标数值不一致；

3.4 许可排放量错误——常见问题



⚫ 管理要求缺失或降低

 监测频次低于技术规范要求；

 监测项目缺项；

 遗漏执行报告要求；

 管理台账内容有缺失。

3.5 其他问题-管理要求缺失



欢迎关注

排污许可云讲堂 生态环境部环境评估中心中国排污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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